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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DAW 是什麼？

• CEDAW 是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（The
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
Against Women）的簡稱。

• 由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，並於1981 年（民國 70 年）生效。

• 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
和政治權利，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
對婦女之歧視，確保男女在教育、就業、保健、家庭、
政治、法律、社會、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。



CEDAW委員會通過㇐般性建議

• CEDAW 之執行亦包括 CEDAW 委員會歷年頒布之「一般
性建議」。

• 為確保 CEDAW 在實質上和程序上能與時俱進，委員會持
續蒐整來自締約國資訊聯合國體系報告或委員會之觀察，
自 1986 年（民國 75 年）至今，建制 37 項「一般性建議」。

• 納入 CEDAW 制定時尚未普遍的重要女性人權事項，闡明、
擴大、延伸了公約具體適用之範圍。

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CEDAW專區



案 例

• 【男女任務定型觀念】
王美美就讀職校之技職教育係以性別作為分班
依據，男生上修車、機械科，女生上美容、美
髮科。王美美 雖然對機械課程饒具興趣，但
囿於學校規定，僅能修習與職趣無關的美容、
美髮科。



案 例

• 【退學】
某大學潘生陳情表示其甫產下一子，但因丈夫
失業家中經濟困難，同時需照顧嬰兒並兼顧學
業，處境艱難 仍須請假，但先前因懷孕已請
假多日，修課老師堅持 當掉潘生，之後學校
通知潘生即將被退學……。



法規指引
• 【CEDAW第 10條摘要：】

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對婦女的歧視，以保證婦女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
利，特別是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保證：

（a）在各類教育機構，取得學習機會和文憑等方面都有相同的條件；

（b）課程、考試、師資的標準、校舍和設備的質量一律相同；

（c）為消除男女任務的任何定型觀念，應鼓勵實行男女同校和其他有助於實現這

個目的的教育形式，並特別應修訂教科書和課程以及相應地修改教學方法；

（d）領受獎學金和其他研究補助金的機會相同；

（e）接受教育的機會相同；

（f）減少女生退學率，並為離校過早的少女和婦女安排各種方案；

（g）積極參加運動和體育的機會相同；

（h）有接受特殊知識輔導的機會，以有助於保障家庭健康和幸福，包括關於計劃生育的知識和

輔導在內。



法規指引

• 【相關一般性建議摘要】

第 36號第 63段：建議締約國採取以下行動，以確保教育制度允許兩性擁有
平等的機會，自由選擇學習科目和職業：

（c）讓教師受訓人員和教師能夠向學生和家長提供職業諮詢，以應對和改

變對適合某一性別的學科和（或）職業根深蒂固的觀念；

（d）通過提供特別獎勵措施（如獎學金）和採取暫行特別措施，採取提高

女性在各級教育中對科學、技術、工程和數學課程參與度的措施。



CEDAW的落實需要你我共同努力

• 資料來源：

•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/性別主流化/性別意識培力/學習趣/中央、
地方政府自製性平教材

•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/ CEDAW專區/民眾向行政機關引用 CEDAW 
指引及案例

• https://gec.ey.gov.tw/Index.aspx


